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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私盐市场的形成
———以嘉道年间湖南南部私盐贸易为例

黄 国 信
（中山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一般认为，私盐市场的形成由“市场需求”决定，盐商与官员均有可能惟利是图“挺身
而出”走私食盐。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在归属两淮盐区的湖南南部衡州等府的市场上，官盐几乎无
法销售，而广东私盐横行。显而易见，其原因在于粤盐运输距离短，在当地的售价低于淮盐。但将
价格优势变成市场事实，还需要人的要素参与。在本案例中，该要素主要有三：第一，两广盐区商人
设置“熬锅”煎煮粤盐“化官为私”进入淮界；第二，两广盐区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支持广东盐
商、强烈反对两淮盐区防御粤私的政策；第三，两广盐区盐商联结并依托湖南地方官为走私活动提
供便利。以上诸多因素说明，在湖南南部形成的粤盐走私市场，固然离不开粤盐的价格优势，然而
将市场流通的潜在可能性转为现实性，主要依靠的乃是官商联手，两广盐区的官员和盐商利用制度
空间，培育与推动了粤盐在湘南的私盐市场，官与商出于特殊利益共同制造了私盐市场。而所谓
“市场需求论”与“官商挺身而出论”，都不能完全解释私盐市场的内在逻辑，理解传统市场体系必须
关注相关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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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清一代，盐政是国家要政之一。清朝实行分
区行盐制度，无证贩盐与官盐越界均属私盐。私盐
问题，从来都是对国家盐政的重大挑战。那么，私盐
市场是如何形成的呢？既往研究对私盐的成因，大
体上均归结到盐区边界地区两个盐区之间某区食盐

的比较优势，以及官盐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等问
题上，即私盐成因于“市场需求”。① 当然，私盐的形
成，必然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基础，但是，私盐市场是
否可以人为培育和人为拓展？却是既有研究未能充

分关注的问题。

清代各级官员对私盐问题关注颇多，留下了丰
富的史料。道光年间，著名幕僚包世臣关于私盐分
类的说法———将私盐分为商私、官私、兵私、弁私、船
私、场私等１１种，启发了学术界关于清代私盐问题

的研究，并为学者们广泛引用。② 包世臣认为，“商
私”是商人在合法正盐之外夹带私盐或将商引重复
使用而行私，“官私”是官员旅行途中在运输工具中
暗中携带数量较大的食盐而走私。③ 学术界列举诸
多史料，证明包世臣观点的正确性。但是，商私、官
私是否就是商人与官员自身“挺身而出”贩卖私盐？
官私与商私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如果有，又是怎样
的关联？商人贩卖私盐过程中，与官员是否有联系？
官员在盐商贩卖私盐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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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并未引起学者们足够重视。本文以一
些最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为基础，以清代中叶湖南南
部地区的私盐流通为例，讨论私盐流通问题中官员
与盐商在私盐流通中的关系及各自作用，分析某些
行为主体如何培育私盐市场等问题，以期在私盐问
题中的“市场需求论”和官商“挺身而出论”的基础
上，提供一些新的视角，为深入理解清代的私盐以及
所谓“私盐是反官方垄断”的经济行为提供一些思
考。

一、衡州府：食盐贸易中的盐商与地方官员

清代沿袭唐代中叶以来的分区行盐制度，不同
产地所产食盐被指定到特定地区销售。按照清朝盐
政规定，两淮盐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
南等省大部分地区，为全国最大的盐销区。广东盐
行销广东、广西两省全境以及湖南、江西、贵州、福建
四省部分府州。康熙初年，衡州府从两广盐区划归
两淮盐区，行销淮南盐场所产食盐。其南部与之接
壤的湖南郴州、桂阳州等地则行销广东盐场所产食
盐。盐商须持盐运司衙门发出的许可证———“盐
引”，才可以合法贩运食盐，名曰“官盐”。市场上流
通的“官盐”之外的所有食盐皆为非法流通，名曰“私
盐”。清廷自行组织或者允许盐商参与组织缉私队
伍，负责取缔私盐。一般认为，清廷之所以实行食盐
专卖①，是因为食盐对于王朝版图之内的绝大部分
普通百姓来说，并非可以自产自销。控制食盐的产
与销，可以获得大量财政收入。“乾隆三十一年岁入
银数明细表”显示，是年清廷财政收入，地丁银２９９１
万两，盐税５７４万两，盐税收入居于清廷财政收入的
第二位。② 相对于田赋来说，从食盐运销中获取财
政收入，应急性与可操作性更强。在特定情境（特别
是战争环境）下，食盐贸易可以给朝廷带来丰厚的收
入。在双方对立战争的环境下，控制食盐的流通，还
是非常有效的控制敌方的技术策略，正所谓“无盐则
肿”。③

在清代食盐运销制度下，湖南衡州府地处两个
食盐销售区的边界地区，经常因为盐区归属而发生
纷争，甚至成为两淮盐区和两广盐区的争夺对象。
清代初年，“本朝开辟以来，因罹兵燹，路梗商稀，暂
食淮盐者十有余年”④，衡州、永州、宝庆等湖南南部
三府非制度性暂时从粤盐区改为行销淮盐。直到顺
治十五年，清廷才要求当地重新销售粤盐。但当地
官员与商人却不希望回归粤盐区，“顺治十八年，御
史胡文学称衡、永、宝三府民苦粤西盐贵多砂，又隔
山岭，为害无穷，不若仍食淮盐。……寻因广西巡抚

清朝盐区图

资料来源：佐伯富：《清代盐政の研究》，京都大学

东洋史研究会，１９６２年，第１８页。

屈尽美以粤税有亏，请罢改食之令。”⑤到康熙四年
（１６６５），“衡山县儒学生员吴开运等上题为“为粤盐
不改，官民两病，吁宪遵谕特题以广皇仁、以回天意”
之长篇呈文，“痛陈”衡州府行销粤盐之苦。呈文略
云：

　　（今粤西）官盐，……州县乡城（村）挨门督
发，推甲移乙，奸胥骚扰，正价之外，使用不赀，
每斤纹银七、八分不止。淮盐每包重八斤四两，
时价不过一钱有零，客自卖，民自买，相安无事，
两者相较，其便奚啻霄壤之隔也。尤可伤者，招
商措本之檄一下，责在里排，着报殷实，有倾家
荡产者，有弃业逃窜者，有死于投缳、毙于杖下
者，如衡山之罗层七等竟为怨鬼已。……上无
补于国用，下徒虐乎民膏。……粤盐久缺，半载
竟无盐到，百姓茹苦食淡，几越月矣……何忍高
抬虚值，严参厉禁，只知利粤，驱楚三府之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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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中而制其命耶？上年十月内，运等目见心
怆，缮写条议，泣奏台前……故敢冒昧再陈，伏
乞仰体宸衷，俯协舆情，开恩特题，止认粤课，仍
食淮盐，在粤无缺课之虑，在官无参罚之苦，在
民无报商措本领盐发盐之害。①

吴开运的逻辑是，当时广东盐产减少，粤盐难于
运抵衡州府，淮盐盐价只是粤盐的１／７，政府招徕商
人运销粤盐自然无人愿承，地方官迫于考成压力，只
好将责任派之乡村居民，引起“逃亡”“自杀”等社会
问题。清廷为恢复食盐运销秩序，一方面招徕盐商，
一方面考核官员。吴开运的呈文，反映的正是这一
过程中衡州府之“痛”。因此，他建议衡州府“仍食淮
盐”。其呈文得到各级地方官员的支持。湖广总督
张长庚阅后，盛赞其条陈“句句真切，字字含泪，可谓
留心民瘼，志存经济之士”，并“专行盐道妥详酌
题”。② 然而，最终结果还是与顺治十八年的情况一
样，朝廷并未改划衡州府的盐区归属。
吴开运呈请失败后，“衡、永、宝三府民周学思、

吴圣旭”等人于康熙六年（１６６７）正月，“五千里匍訇
往返”，亲赴京城户部“具呈”。被驳回后，周学思等
人“具本通政司”，亦被通政司封驳，“不准封进”。③

周学思遂“具状鼓厅”，击鼓叩阍。周学思等人因为
衡州府盐区划分而叩阍，是一件颇值玩味的事。在
周学思奏文中称“年来粤东禁海迁灶，盐课缺额，有
司苦于考成，勒里排坐派，包课血比”，两广制度与两
淮制度的差异引起的招商问题导致了叩阍行为，从
中看出官商利益一致之下的合作。康熙六年（１６６７）
四月二十四日得旨云：“衡州、永州、宝庆三府民周学
思、吴圣旭等状内既称食粤盐路远，有盘滩过岭之
苦，请改食淮盐，两粤课饷并粤西杂税令三府照额认
纳，着改食淮盐。”④从此，衡州府改属两淮盐区。
吊诡的是，衡州府士商乃至湖南地方大员努力

争取衡州府归属淮盐区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衡州府
市场上流通食盐却多为粤盐。同治《衡阳县志》的作
者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现象，他说：“以余所闻见，自道
光以来，粤盐通行，虽官有淮引，典之通判，特以名而
已，城乡数十万口，何莫非粤之所食，淮课不登又亦
久矣。”⑤根据作者“闻见”，粤盐完全占领衡州市场，
淮盐仅剩名分而已。按照清王朝制度规定，这些粤
盐就是私盐。也就是说，衡州府划归两淮盐区后，市
场上流通的食盐主要是私盐。这种情况早在嘉庆朝
及其以前即已出现。那么，为何湖南官商努力争取
衡州府划归两淮盐区，结果却是这样呢？从市场导
向出发，一般的解释是，衡州府境内淮盐价格比相邻
的郴州所行销的粤盐价格高。

与衡州府盐课“不登亦久”状况截然相反的是，
清嘉庆年间，据两广总督阮元说，湖南南部的郴州与
桂阳州等地，食盐销售“历届奏销，年清年款”⑥，从
不拖欠盐课，而且成为清中叶以后两广盐区食盐销
售总体不畅旺的情形之下，唯一畅销且可融销别柜
悬引的地区。“融销”，即通融销售。清代粤盐盐法
规定，食盐销售引额分配到各销售口岸（即各埠）。
若有某埠销售畅旺而他埠积引甚多，则可将其积欠
融销到畅销盐埠。“悬引”，指食盐销售不畅，官盐无
法按期售出，以致盐引悬宕。因而，广东官、商努力
维持并寻求不断扩大其销量的途径。⑦ 为何广东食
盐在湖南南部得以畅销？一般观点认为，粤盐进入
湖南南部，相对于淮南盐从江苏运入湖南衡州府，路
程近，盐价低。广东盐与两淮盐相比具有优势，不会
受到两淮盐的挤压。
从淮、粤的地方文献来看，衡州府名归淮盐区而

实销粤盐，都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古典经济学理论
常常将市场现象归因于“市场调节”的运行机制，并
不深究市场调节过程中具体的人事纠葛，从而掩盖
了市场调节背后的社会动因。在本文主题上，需要
进一步讨论的是，衡州府的独特现象是否完全由市
场自发调节而决定？在自发的市场调节背后，是否
掩盖了某些市场化结构之下具体的人事关系？甚至

可能掩盖了某些非市场化的因素呢？湖南南部的食

盐贸易情形，并非自发的市场流动可以解释清楚。
盐商与当地官员的勾连，是一个重要因素。
有一位名叫“潘进”的两广盐商遗留下的日记内

容反映了这种情况。潘进，字健行，广东南海西樵百
滘堡村头村人，生于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卒于道光
十七年（１８３７），享年７０岁，是西樵百滘堡潘氏家族
崛起的核心人物。道光《南海县志》有其传记，１７００
余字长文。⑧

《南海县志》为其立传，可见他在地方志编修者
心中的地位。他的主要事功有：以盐筴起家，为李可
蕃幕僚，经营桑园围（主要表现在经验策略而非实际
出资）。即便如此，潘进已经可以勾通当道，联结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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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从普通乡民跻身于地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之列，潘氏家族因而崛起。潘进个人的举业虽然失
败了，但其后人在科举上取得了非凡成功。潘进的
孙辈潘斯濂、潘斯湛、潘斯湖三人考中举人，潘斯濂
还高中道光丁未科（１８４７）进士，与李鸿章、何璟等人
同年，为百滘第一位进士。①

如此重要的地方人物，《南海县志》叙述其所谓
“事功”，却对其崛起的历史一笔带过，显示出地方
文献编修者的意识形态选择。幸运的是，潘进遗留
了大量书信和其他文字，被收录于后人刊刻的《潘氏
家乘》中，成为了解他起家发迹历史的重要文献。
《潘氏家乘》收藏于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共三卷二
册，光绪刻本，著录为潘斯濂辑。细读该书，发现是
由两个不同的人编辑而成。第一个是潘斯濂，第二
个是潘斯澜。潘斯濂是潘氏家族科举最成功的士
人，为潘进四子潘以翥之子。潘斯澜为潘进二子潘
以逊之子。潘以逊长期居乡，潘斯澜亦无取得功名
的记录，很可能居乡耕读。《潘氏家乘》目录之外，全
书共有六个部分，分别是思园公墓志铭、潘氏家规、
潘氏家训、思园祖遗稿、潘氏家谱和家庙记。其中，
潘斯濂编纂了思园公墓志铭和潘氏家规，潘斯澜编
纂了家乘的潘氏家训、潘思园祖遗稿（又名资政公遗
稿）、潘氏家谱和家庙记。该书除墓志铭非潘进文字
之外，其他各部分全部或大部分都是潘进著文，因
此，《潘氏家乘》与其说是一部家谱，倒不如说是一部
潘进文集。
从这部家乘可知，潘进的经商范围广泛，他购买、

经营香山沙坦，与江西朋友共同开设硝厂、和十三行
巨商伍秉鉴等人合作管理规模巨大的桑园围等。②

但他的起家，最重要的还是经营盐业。据“资政公遗
稿”记载，他于乾、嘉之交入业盐筴，与许拜亭二人合
伙经营番禺沙湾盐埠，获得了沙湾地区的食盐专营
权。沙湾埠位于沿海地区，附近居民易于获得食盐，
是广东著名的“疲埠”，食盐销售并不畅旺。但是，它
的优势是门槛较低，作为进入这个行业的第一个埠
头，是相当不错的选择。这反映潘进经商的眼光。他
很快在盐商生涯中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后与邓氏
合股共同赴韶州府经营乐桂埠盐务。乐桂埠，即广东
乐昌与湖南桂阳二县食盐销售口岸，是嘉庆、道光年
间广东食盐外运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盐埠。潘进获
取了丰厚的利润，成为起家发迹的关键。③

潘进在经营乐桂埠期间获得了一个发展良机，是
李可蕃出任湖南粮储道。④ 李可蕃，字衍修，号椒堂，
广东南海人。道光《南海县志》记载为佛山人。⑤ 《南
海历史文化系列丛书》之《南海衣冠》考订其为丰华堡

人，⑥而潘进则在家乘的书信中，记载李可蕃为潘进
儿时同学李可琼的二哥。李可蕃，乾隆六十年（１７７５）

中举人，嘉庆七年（１８０２）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升
山西道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李可蕃关心家乡事
务，屡上条陈，深得嘉庆皇帝肯定。嘉庆二十一年
（１８１６）外放湖南粮储道。接任命后，李即修书潘进，

要求履行十年前他们俩闲聊中的一个约定：如李外放
即招潘为幕僚。潘进随即复信李可蕃，答应其赴湖南
为幕，云：“椒堂四兄大人阁下，六月接京来手书，欣悉
吾兄荣升粮道，分藩南楚…………今总埠事者，系孔
复之二兄之令郎，英姿卓扳，待弟以礼，伊埠现招水
客，诸多布置，弟悉与参末议，此诚义不容辞，实非好
为冯妇。弟经手事件，稍为部署，即能治装赴楚……
期于明年返粤。”⑦信中，潘进首先详述了不能即刻出
发北上之缘故，在于他参与乐桂埠盐务贸易事，还有
不少俗务需要安排。通过检校《两广盐法志》得知，嘉
庆二十年前后，乐桂埠归属于商名“孔文光”的广东盐
商，⑧当时“孔文光”辖有粤北与湘南十一个盐埠，分
别是广东的乐昌、曲江、乳源三埠和湖南的桂阳、嘉
禾、蓝山、临武、郴州、宜章、兴宁、永兴八埠。孔文光
商名之下的孔氏，就是与潘进同籍的佛山南海孔氏，
根据活动时间推断，嘉庆二十后前后执掌孔文光商名
的，应该是孔传颜，⑨也就是潘进信中所说的“孔复之
二兄之令郎”。实际上，当时孔氏与潘进的关系，并不
仅仅在其待潘进以礼，而是潘进与邓氏合股，在总商
孔文光名下经营乐桂埠盐务。瑏瑠

潘进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他在“孔文光”的商
名下经营着乐桂埠的盐务。乐桂埠的粤盐需要靠走
私销售到湖南衡州等两淮盐区才有极好的效益，而
两淮与湖南自然要设法限制边界私盐。儿时同窗的
哥哥出任湖南粮储道，他与湖南官场建立良好关系
的机会触手可及。于是，他修书李可蕃，毫无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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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世德堂族谱》，西樵村头村潘氏家藏刻印本。
《潘氏家乘》之“潘资政公遗稿”，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潘氏家乘》之“潘资政公遗稿”，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潘氏家乘》之“潘资政公遗稿·复李石泉书”，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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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了希望得到湖南官方照顾的愿望。他说：“楚地
郴州、永兴、宜章、兴宁、临武、蓝山、嘉禾、桂阳八州
县，例食乐桂埠盐，本埠饷引特重，每被邻充。又湖
南淮地卡员，常入粤境滋扰，二者深为埠累。八州县
皆衡永道辖属，彭道宪于十四年时，承吾兄札致之
后，极蒙关照，倘因公晤彭道与盐道二宪，能面托其
时时谕所属，加意体恤，则弟之来楚，更可安心。”①

在李可蕃出任湖南粮储道之前，已经在嘉庆十四年
（１８０９）致信衡永道道台彭应燕，拜托其关照潘进等
广东盐商，减少湖南“卡员”“入粤境滋扰”。所谓“粤
境”，是指行盐区归属粤省，而行政上归属湘省的郴
州和桂阳州地区。根据潘进的说法，致信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李可蕃出任湖南粮储道后，潘进遂希望
他直接会晤湖南衡永道台，可以进一步减少湖南“卡
员”对粤盐盐商的“滋扰”。
非常有意思的是，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湖南提督

魁保上奏，称“经督臣马慧裕加派文武，抚臣广厚派
令衡永道彭应燕、协同盐道图勒斌，会同营员、带领
弁兵把住衡永一带要口，四处淮引可望畅销”②，可
见衡永道的彭道台仍在任上。
广东盐商为何会希望湖南地方官和盐政官员网

开一面呢？此事事出有因。有清一代，淮盐地界不断
受到邻近各盐区私盐的浸灌，大多数情况下，均是邻
盐盐商所为。顺治十七年四月，两淮巡盐御史李赞元
指出：“臣确访私盐来路，大抵广东私盐由南路运过梅
岭，直抵九江；西路从各水透之衡州，转至武昌；福建
之私盐由八水关贩至饶州；浙江之私盐自广德梅渚并
泥水东坝越界至芜湖；河东私盐越河南至襄阳，径往
下江；淮北私盐犯界直至岳州。”③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４）
九月，两淮盐政高斌谋划解决两淮盐务积弊的方案
时，明确指出邻私主要来自于邻近盐区盐商，他说：
“今浙、闽、川、粤及长芦之商乃于淮盐接界、地僻人稀
之处，广开盐店，或五六座、十余座至数十余座不等，
多积盐斤，暗引枭徒，勾通兴贩。是私枭借官盐为囤
户，盐店以枭棍作生涯。”④因此，两淮盐区不断加强
对边界邻近盐区私盐的查处，努力防止其他盐区盐商
向淮盐地区销售食盐。高斌提出的方案是“恳请圣
恩，敕部定议，行令河南、浙、闽、川、粤各该督抚，通饬
地方官，接壤处所开设盐店逐一严查，其有应留一二
店以备本地民食者，酌量存留，详报该官上司核实。
其余盐店悉令撤回于城市开张，倘有不遵，仍前勾枭
贩私，即严拿从重治罪。”⑤但其建议拖延了六十多
年，经过无数斗争与辩论、发生众多盐区之间的纠纷
后，直到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才成为谕准的最终“定
例”，要求所有与淮盐接壤的其他盐区的食盐专卖店，

必须开设在离淮盐边界三十里之外⑥。从此，两淮盐
区在边界地区不断加强对邻盐的稽查，直至道光年间
发生著名的两江总督陶澍领导的大规模砸毁周边盐

区官盐店的故事。⑦ 潘进书信中所谓两淮“卡员”“滋
扰”粤商，所指正是此类两淮盐官与湖南地方官稽查
广东食盐之事。
其实，现在看来，此事非常蹊跷。众所周知，清

代盐务有考成责任，对盐政官员和地方行政官员均
有约束。⑧ 那么，湖南地方官和盐务官为何会应广
东籍官员的要求而袒护粤商将粤盐销售到淮盐区内

呢？这主要是由当时两淮盐区的食盐运销制度与其

他盐区不一样而决定的。早在康熙四十九年
（１７１０），两淮巡盐御史李煦等即已题准“湖南引盐一
例通销”。户部复准该题本称：“今据该御史李煦会
同原任湖广总督郭世勋、偏沅巡抚赵申乔疏称，湖广
十五府一州隶食淮盐，盐引无分南北，一例通销……
运到汉口之盐，听水商分运各处销卖，缉私办课，两
有裨益，应照所请，将衡州等处盐引俱行一例通融销
售。”⑨李煦奏准之后，淮盐在湖广地区一例通融销
售，盐引不直接分配到具体的州县。因此，湖广淮盐
地界的盐法考成与其他盐区不同，无论是地方官、盐
务官员还是盐商，均无须以州县为地域范围来进行
考核，其结果是几乎等于允许淮盐商人放弃与粤盐
交界的衡州等府引地。从此，衡州府等地地方官没
有盐务考成压力，既可以为两淮盐政充当马前卒，按
朝廷要求查稽不断渗入的粤盐，也可以卖给同僚们
面子，放弃对努力越界北上的粤盐的查稽。自此始，
淮盐在衡州府的销售逐步变得有名无实，两广食盐
大量灌入其地界。乾隆二年（１７３７）湖广总督史贻直
奏准，在淮粤盐交界地区“遇淮盐不能接济，仍遵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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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食盐免其缉捕恩旨，听从民便交易零盐，以资日
食”①，为粤盐北上提供了制度的默许。因此，湖南
地方官甚至盐务官员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提供粤盐北

进的可能。嘉庆二十年南海佛山人李可蕃出任湖南
粮储道时，像嘉庆十四年那次一样，再次接到了身为
兄长同窗的广东盐商潘进的信，潘希望通过他得到
湖南衡永道和盐法道的庇护。而更为有意思的是，
潘进已经在书信中答应李可蕃，他很快就会去充当
李的幕府。这样的人际关系组合，对潘进的乐桂埠
食盐北上衡州府淮盐地界起到重要作用。其结果
是，粤北地区成为当时广东食盐唯一畅销的地区。
据《两广盐法志》记载：嘉庆八年（１８０３），两广盐

课积欠４７０００余两；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积欠１８１０００
余两；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积欠２９４０００余两，几占额
定盐课６０余万两的一半。陈铨衡慨叹：“递年果能
征收足额否耶？潮桥仅能开报七成”②，省河“中柜
各埠只认完引饷五成……东柜引饷只认完五成，南
柜饷额最轻，亦仅认完七成耳”，惟“北柜号称畅销，
递年可融销别柜悬引”③。所谓“北柜”，是乾隆五十
四年广东盐务改革时提出的概念。当时广东将部分
州县盐埠划为六柜，广东北部的乐昌等地与湖南南
部、江西南部均归入北柜。
据两广总督阮元说，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北柜“陈

建业、梁萃和等人复无力，先后顶与该商孔文光，合
力办埠”，结果孔文光等盐商经营的北柜，尤其是乐
桂埠“历届奏销，年清年款”④，成为清中叶以后两广
盐区唯一畅销且可融销别柜悬引的地区，从而引发
长达二十余年的多位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及其下属
官员卷入的、大规模的两淮与两广盐区之间的“淮粤
之争”。⑤ 非常有意思的是，封疆大吏争吵不断的大
背景下，湖南一些中下层地方官和盐务官员，出于特
殊的原因，却与粤盐商人“暗通款曲”，推动广东官盐
化官为私进入两淮引地———衡州府。

二、熬锅：高级官员角力与粤盐北进

一些湖南中下级官员、盐务官员与粤盐商人“暗
通款曲”的同时，两淮与两广盐务之间的纷争也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中，双方角力的是两个盐区的高级官
员。由于双方角力时间跨度很长，本文无法全面讨
论，仅就与潘进经营乐桂埠时间段比较接近的嘉庆、
道光年间展开分析，并且着重讨论其中的“熬锅”纷
争。所谓“熬锅”，即广东盐商设在粤北官盐店煎熬
食盐的铁锅。清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以后，两广所产
食盐全为生盐，即晒扫之盐，色白，无须煎熬可直接
食用，淮盐则为煎熬后之熟盐，色灰黑。淮粤边界市

场上流通的食盐，一睹即知淮粤，极为容易判断是否
走私。但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广东方面提出食盐从
广州运输到粤北的过程中，常常会有“海船舱底之
盐……名为扫舱，埠中进出渗漏之盐，名为地砂，色
黑难卖”，为避免损失，两广总督吴熊光奏准“连盐包
烧灰淋出卤水，以之熬出熟盐，在近村零卖”，是为广
东盐商可将生盐熬熟之开始。⑥ 从此，淮粤边界市
场上的淮粤官盐，外观上没有明显差别，也为粤盐北
进淮盐地界提供了方便。

清代两淮盐区一直有周边盐区食盐渗透进入。

在淮盐畅销的形势下，淮区盐政官、盐商尚能容忍。

一旦淮盐利润下降、销售困难、欠课加重，他们就会
奏请朝廷限制邻盐进入。乾隆末年，清廷军费剧增，

盐政顺理成章地成为扩大财源的重要目标。由于不
断向盐商增加摊派，积弊深重的两淮盐政更是雪上
加霜。嘉庆伊始，盐引、盐课壅滞现象越来越严重。

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湖广、江西额定行销食盐１０５
万引，无商领的食盐达２５万引。道光二年（１８２２），

两淮盐课积欠达４３００多万两。道光十年（１８３０），盐
课积欠达到６３００万两，为两淮盐课２０年的总额，几
近清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因此，两淮盐官和两淮
盐区的地方官发起新一轮对周边盐区官盐走私进入

淮界的反击，以求减轻邻私的冲击。

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十一月初一日，湖广总督马
慧裕与湖北巡抚张映汉、湖南巡抚广厚、两淮盐政阿
克当阿四人联衔上奏，“仰恳圣恩，敕下接壤两湖之
川、粤、陕、豫各督抚，嗣后凡邻近楚省边界之州县止
准行销额引，不准将别州县之引融销于邻楚边界州
县”。⑦ “融销”，即本埠食盐滞销，将其应销盐额移
至他埠行销。嘉庆末年，珠江三角洲滞销的粤盐引
额被融销到粤北、湘南、赣南等邻近淮界的地区。该
奏文明确要求邻盐不得将淮盐边界地区作为其盐区

拓展食盐销售的对象。显然，如前文所述，由于淮界
地域广，在周边地区，其食盐与邻近盐区的食盐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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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比较劣势，淮盐区提出这样的要求自然是符
合市场实际的。事实上，周边盐区也不断有邻近盐
区官盐走私进入淮界。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湖广总
督庆保曾有奏章谈到粤盐北进的情形。他说：“本年
六月以来，衡州府属各州县拿获私盐十余起，皆系粤
东透漏。……近来湖南郴桂等八埠以及例食仁化埠
之桂阳、桂东、酃县各处子店甚多，以永兴县属杉树
下地方，熬户（指安设熬锅煎熬粤盐的商户）群集，距
安仁不上十里，又近接茶陵、耒阳、清泉、衡山等州
县，在在可以透漏。其余近接淮纲地面，更有囤户窝
藏，大伙贩卖，侵灌下游”①，以致“永州、宝庆虽存淮
引之名，并无行销之实。”②因此，从情理上说，马慧
裕奏折所提之要求，完全是合理的。但是，马慧裕等
人的这一提案由于周边各盐区反对，并未得到执行。
从此，广东盐商的“熬锅”就成为淮盐区官员们在盐
务问题上最为恼火的事情之一，从而成为当时淮粤
盐务纷争中的核心问题。
淮粤熬锅纷争始于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是年，

粤盐区的湖南郴州永兴县民黄荣漋诉李文煌贩卖私

盐，称其盐来自广东盐商，云：“广东乐昌埠商孔文光
所管十一埠，九埠在湖南，两埠在广东地方，各有子
埠，设有炉灶，熬盐销卖”。③ 得知此消息后，正在为
盐务问题焦虑不安的两湖官员们，感觉找到了邻盐
入侵的证据，既然上一年对付周边邻盐的奏本因为
各省所反对而未施行，那这一证据的重要性便不言
而喻。为此，两湖对盐务负有责任的官员们，立即抓
住此事不放，把案件从李文煌个人贩卖私盐，变成对
广东官盐“化官为私”进入湖南的反击战，最终形成
两个盐区之间的“淮粤熬锅之争”。
永兴地方官审理此案后，将广东盐商孔文光在

邻近淮盐边界的湖南南部地区熬制食盐的消息层层

上报，最终交由湖广总督马慧裕处理。马慧裕甚为
担忧：“粤盐色白，淮盐色黑，诚恐该商等煎熬粤盐等
为名，任意多熬，搀和沙土，充作淮盐，越境售卖，不
可不防其渐。”而且，马慧裕发现广东盐商孔文光所
管湖南各埠均设有子埠，子埠设有子店，“每子店应
设炉灶若干口，每口应熬盐若干斤，均无定数”。他
认为粤盐的销售格局“易滋私熬充塞，滋生事端”。
马慧裕抓住了该事件的核心问题。广东盐商的做
法，对于粤盐北进渗透到淮盐地界，使粤北和湘南地
区成为两广盐区唯一食盐畅销区的作用不可小觑。
从嘉庆二十年至道光十七年２０余年的时间，淮

盐区有盐务责任的官员面对广东盐商惟利是图的做

法，不断发文咨商两广总督、上报户部，直至上奏天
听，希望抵制粤盐向北渗入淮界，以维护或提升淮盐

的销售。依照时间的不同，他们提出的要求略有差
别，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嘉庆二十年，湖广总督马慧裕要求广东盐
商固定熬锅数目。鉴于粤盐子店无定数，炉灶无定
数，他担心粤商将大量白色生盐煎成灰色熟盐，因而
提出要求，希望广东方面“设定炉额，交地方官实力
稽查”。户部支持了马慧裕的方案，但被广东方面反
对而未成功。④ 道光十一年，湖广总督卢坤曾上奏
再次提出此方案，得到道光皇帝钦准。

第二，嘉庆二十二年，面对粤盐不断向北渗透，
湖广总督庆保提出将湖南南部永州、宝庆二府改划
给两广盐区的提案，但遭嘉庆皇帝痛斥。随后，他转
而对广东方面提出了比较严苛的要求，主要有：１）
核定广东九埠额销粤盐数量、核定各埠子店数量、将
子店移出淮界三十里之外。其文云：“请转饬孔文光
所管南省地面桂阳、嘉禾、蓝山、临武、郴州、宜章、兴
宁、永兴等八埠，及粤省地面仁化埠行销郴属之桂
东、桂阳二县、衡属之酃县食盐，查明分销引数，循照
定例，于淮界三十里外酌设子店，定以额数”。庆保
提议的依据，是从雍正到乾隆历时６０余年经过无数
争吵所形成的“两淮定例”，该定例要求所有与淮盐
接壤的其他盐区食盐专卖店，必须开设在离淮盐边
界３０里之外。２）子店商人名册由湖南地方官管理、

连环具结、由湖南盐道主持其考察。他要求：“由地
方官收具子店姓名年籍，查系何商所管，何埠补充，
按名取具连环保结，粘加印结，造册赉道立案。仍由
道设立循环印结，饬令该店将所发某地盐数挨次登
填呈缴各地方官，按月赉道循环考核。”３）湖南方面
直接查处不法子店。他要求，在完成上述两个工作
后，由湖南方面“半年委廉干可信之员密查一次，遇
册内无名别店有大篓粤盐发收，即以囤私论。嗣后，

毋许子店煎熬，藉官行私。若淮地卡所再有拿获私
盐，除本犯按拟究办外，必根究买从何店，卖系何商，

保举提同并案严究，以端本澄源！”⑤该方案如果正
式实施，广东盐商通过熬锅向湖南淮盐区输入食盐
的可能性必将大受限制。因此，该方案亦被广东方
面反驳而未施行。
第三，道光十六年陶澍要求粤盐子店每店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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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熬锅一口。道光十年（１８３０），陶澍新任两江总督。
次年，两江总督职责增加了“主持盐政”一项。他面
对的是淮盐盐引、盐课皆严重积欠的事实。因此，他
对江西南部广东行盐地界存在的“熬锅”展开了猛烈
的反击，从派大员与广东方面会勘、核定粤盐子店和
“熬锅”是否在淮界三十里之外，到直接派出兵丁拆
毁粤商设于江西南部粤盐地界内的盐店，并且不断
上奏，同时发文咨商广东方面，各种办法兼而施之。
打击重点在江西南部，同时涉及湖南南部。道光十
六年（１８３６），他在道光十年卢坤核定熬锅得到钦准
的基础上，上奏要求：粤盐子店“每家只准存锅一口，
永为定额，不准私自加增及添设子店，锅口尺寸亦不
准稍有宽大”①。其要求得到了道光皇帝钦准，这似
乎为“熬锅”事件画上了句号。
道光皇帝钦准并没有为“熬锅”纷争画上圆满的

句号。每次湖南或者两淮提出要求时，广东官员都
以冗长公文列举诸多理由加以反对，以致两淮方面
提出的方案均无法实施。这些公文数量众多，文字
繁琐，此处列举广东方面最有影响的反驳意见如下：

１．嘉庆二十年，接到马慧裕咨文后，两广总督蒋
攸铦拒绝核定熬锅数量。其理由是：粤北乐昌和湘
南粤盐各埠，“递年额销引盐，自省配运，长途跋涉，
挽运维艰。盐包破烂，沾染沙泥，或埠中积存仓底青
盐，及走卤盐泥，转发子店淘洗煎熬销售，事所常有。
其煎锅炉灶，即卖熟盐各埠销售不一，时有时无，实
难悬议额数。况淮盐色黑，粤盐色白，彼此不同，无
从搀越”②。此提议虽未获户部批准，却也在公文往
返的悬宕中，维持着粤盐“熬锅”的正常运行。所谓
粤盐“色白”“无从搀越”的说法，自然得不到两湖官
员的认可。但其回应，也让马慧裕方案并未成功施
行。

２．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阮元针锋相对地拒绝
了庆保三大强硬要求。其主要理由有：１）所有粤盐
子店均已在淮界三十里之外，符合“两淮定例”的要
求，无须移撤。他说：“经查，乐昌各店设在广东乐昌
县境内，距淮界五百余里，……湖南桂阳、嘉禾、蓝
山、临武一州三县，……各距淮界一百九十里，又湖
南郴州、宜章、兴宁、永兴一州三县，……均不在三十
里内。……是淮粤交界在淮界三十里内者，系应留
之列，其在三十里外百数十里至数百里者，系粤引内
地，与淮境毫无关涉，自应遵奉谕旨各守界址，自固
藩篱，不得轻改旧章，致滋流弊。”２）粤盐子店在淮界
三十里之外，且滞销于粤北、湘南，可见并无侵入淮
界，无须湘省委员直接入店查盐。其文云：“今乐桂
埠各盐囤子店远者距淮界数百里，近者亦距淮界百

余里……淮界内应于界内设法堵缉，未便越境直入
粤引内地，轻议更张，又委员直入粤引内地稽查！况
乐桂等埠递年应销正匀各引一十六万余包，今该埠
积存完饷未销之引至六十余万包之多，档册可查，其
未畅销充淮已可见。该埠引繁饷重，疲难素著，正在
设法堵缉邻私，疏销官引，何堪邻省越境滋扰，格外
苛求，致误奏销，而碍民食？”３）粤商名册无须湘省过
境过问。他说：“至楚省来咨，拟将乐桂子店按名取
具连环保结，申缴湖南盐道，又由盐道设立循环簿，

按月查考一节。查该埠之曲江、乳源、乐昌三县去湖
南盐道衙门二千余里，即桂、嘉、临、蓝、郴、宜、兴、永
八州县，去盐道衙门亦千余里。乐桂子店数百余间，

若照来咨，按起登填，计每日需一簿，合埠日需数百
簿，一月数千、万簿，遍给则事太纷繁，摘给又多遗
漏。……且乐桂囤店设在粤引内地，距淮界自百余
里至数百里，该商有引饷之责，地方官有督销之责。

该商遇用子店不慎贻误引饷，自有查抄监追之罪，地
方官督销不力，自有本省督宪考核题参，似均无庸淮
境过问！”③阮元强调名册不便交给湘省保管，在于
空间距离太远、名册数量太多，以及广东自有地方官
管理盐商无须湘省过境查问。这番回应理据充足、

口气强硬，使得嘉庆二十二年庆保所提的方案未能
实施。

３．道光十七年，两广总督邓廷桢上奏拒绝核定
粤盐熬锅。此次上奏主要是论述赣南粤盐子店情
况，但结果同样适用于湖南南部。邓廷桢认为不能
额定“熬锅”的理由，在于售盐要符合当地民众的饮
食习惯与本朝成例。这与蒋攸铦第一次提出熬锅数
量不能固定的理由，是舱底积存青盐“时有时无”，随
时煎熬，已经完全不同。④ 不仅如此，邓廷桢还在以
技术分析进行“防守”之后，进而以带有感情色彩的
文字来反击陶澍并打动道光帝。其奏文云：“臣复思
两江督臣陶澍整顿淮纲，志在兴利除弊，初非故与粤
省为难。第其在淮言淮，犹之臣在粤言粤。粤因革
损益各有攸宜，实难彼此迁就，如谓邻私侵灌，则粤
与淮同所当各守各界、各缉各私，严驻卡之巡查，惩
得规之包庇，以期同疏课引，自卫藩篱，较为尽善。
若不此之议，惟图变粤省百数十载之旧章，未见有益

０７

①

②

③
④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１９，“会同两湖督抚筹议楚省鹾务折
子”，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５页。

何兆瀛：《两广盐法志》卷１８，《行盐疆界》，光绪刻本，第１５－１６
页。

英国外交部档案，ＦＯ．９３１／１８１。

何兆瀛：《两广盐法志》卷１９，《行盐疆界》，光绪刻本，第３－４
页。



于淮，先已有损于粤，何异因噎废食，且欲废人之食，
势不至干人已交病不止①。臣受恩深重，公事公办，
不敢立异，亦不敢苟同。否则国课攸关，成宪具在，
各前督臣所兢兢守而弗失者，一旦由臣坏之，臣虽至
愚，何肯出此？所以情难缄默，敢特陈于圣主之前者
也。除将司道查议实在情形移咨两江督臣查照定案
会议具奏外，谨先恭折缕晰复奏”。② 邓廷桢表面肯
定陶澍“兴利除弊”“在淮言淮”，但从“初非故与粤省
为难”一句来看，强烈暗示陶澍此举是与粤省为难。
他指出陶澍不思自固藩篱，却“图变粤省百数十载之
旧章”，完全是“欲废人之食，不至于人，已受病不
止”。批驳陶澍之后，邓廷桢转而陈情自身为难，称
“国课攸关，成宪具在，各前督臣所兢兢守而弗失
者”，自己亦不能“坏之”，所以，“臣虽至愚，何肯出此
所以”，拒绝了陶澍固定“熬锅”的方案，并最终得到
道光朱批“依其行”，否定了其对卢坤和陶澍两个折
子的朱批，结束了淮粤之争维持了粤盐“熬锅”的自
由与随意。
在粤盐“熬锅”争论中，淮盐区要求粤商熬锅固

定化，由其官员在地化管理核查粤商名册甚至不时
越界巡查粤商盐店；粤盐区则坚决维护熬锅数量随
时增减，并由己方自主管理粤商名册、巡查盐店。问
题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固定熬锅数量。如果熬锅固定
化，每年粤北产出的广东熟盐数量基本固定，对于淮
盐区防止粤盐化官为私，渗入淮界是有相当帮助的，
而粤盐将白色生盐转化为灰色熟盐，渗入淮区的数
量自然受到抑制。因此，最为重要的问题，就变成粤
商熬锅所熬食盐，到底是符合当地民众生活习惯之
需要，还是输出粤盐进入淮界的需要，从上文所述当
时湘南淮界区的实际销售状况，以及淮界区截获的
化官为私粤盐案件之频繁来看，其实是不言而喻。
所以，淮盐区的各种抱怨以及固定熬锅的要求，显然
是可以理解的。鉴于嘉道年间粤盐唯一可以完成食
盐销售引额，并有余力帮助销售其他盐埠引额的地
区，就是粤北、湘南和赣南，粤盐区对淮盐区要求的
各种抵制和坚决维护粤盐熬锅的随时增减，也是完
全可以理解的。显然，粤盐在培育并维系一个“合法
走私”的食盐销售地域。
广东官方努力维护湘南、赣南淮盐区，作为官盐

走私市场，背后的信息来源和依靠力量是谁呢？与
潘进等盐商有无关系呢？阮元奏折里透露了一些信

息。阮元接到庆保和户部咨文后，透过两广盐运使
查清阿，召集两广盐商（尤其是管理北运粤盐的总商
苏高华等人），由他们提供详细情况汇报，并据以回
应庆保和户部。虽然目前没有材料表示，潘进或者

孔文光直接提供了信息给阮元，但相信苏高华关于
粤北广东盐商经营行为的解释，只能来自他们。因
此，两广盐区在与两淮盐区展开的食盐贸易中的“熬
锅”纷争，官商利益一致，并且共同努力维护了粤盐
的北进，既保证了粤北、湘南、赣南地区粤盐的畅销，
又为其他地区滞销的粤盐找到了融销的销路。因
而，广东方面极不愿意改变湘南郴桂各盐埠之盐法，

并以此直接推动粤盐“化官为私”挺进淮盐区。同
时，清廷在这一系列辩论与争吵中，态度左右摇摆，

相当暧昧，经常出尔反尔。显然，维护既有制度和格
局，是其基本出发点。在这一前提之下，广东方面提
出的明显不符合常理的理由，比如煎熬后的食盐仍
为白色、永兴子店全在淮界三十里之外等等，清廷依
旧照单全收。正是传统政治的这种惯性运行逻
辑———或者称为“路径依赖”，导致粤盐在“熬锅”之
争中，虽然明显理据不足，仍然占据优势，维持了保
证粤盐北进的制度，推动了粤盐化官为私进入淮盐
地界，成为湖南南部最重要的私盐来源，最终使湖南
南部衡州、永州、宝庆等府淮盐仅存虚名而已。

结　语

在清代盐史研究领域中，私盐问题长期为学术
界所重视，众多学术专著和论文展开了广泛而深入
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包世臣对“商私”“官私”的
定义仍是一对常用的概念。但是，本文所讲述潘进
的故事和粤盐“熬锅”的纷争，显示出在私盐市场中
还存在并未引起学术界重视的、另类的“商私”和“官
私”，进而显示出人的社会行为，在理解经济学抽象
逻辑体系中的重要意义。

潘进起家于番禺沙湾埠，这是靠近盐场的盐埠。
一般情况下，在盐埠销售地域内，居民容易获得食
盐，该埠因此属于两广盐区经营状况不甚理想的“疲
埠”。但是，潘进从沙湾埠入手，成功获得盐商资格，

并在嘉庆、道光年间与商名为“孔文光”的盐商们一
起经营两广盐区销售状况最好的乐桂埠。事实上，
乐桂埠能够销售畅旺，与潘进等人的经营策略密切
相关。他的策略是利用两淮盐区规定“湖南引盐一
体通销”、盐引额并不分配到盐埠的制度，以学谊、乡
谊等办法，联结湖南地方官员，请他们关照广东盐
商，减少湖南“卡员”进入粤盐地界（行政上属于湖
南）“滋扰”，以保证粤盐“化官为私”，顺利进入两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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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句又作“且欲废人之食，不至于人，已受病不止”。参见王定
安：《两淮盐法志》卷４４，《引界》，光绪刻本，第２２页。

何兆瀛：《两广盐法志》卷１９，《行盐疆界》，光绪刻本，第６页。



地界销售。
在粤盐“熬锅”问题上，马慧裕对蒋攸铦、庆保对

阮元、陶澍对邓廷桢三次总督级别之间的辩论，两广
盐区几乎采取了近乎明火执仗的方式，利用清廷处
理封疆大吏之间纷争常常不了了之的特点，维护了
粤盐北进稳定之路，以至于道光以来湖南南部的淮
盐地界的衡州府等地销售食盐几乎全部是粤盐。衡
阳县令彭玉麟以亲身经历总结称：“以余所闻见，自
道光以来，粤盐通行，虽官有淮引，典之通判特以名
而已。城乡数十万口何莫非粤盐之所食？淮课不登
又亦久矣。……淮盐积滞，后止不前，督销淮盐者自
买私盐而食之，旧榷盐厘十减八九，徒失其利，盐政
扫地尽矣。”①也就是说，“化官为私”的粤盐完全占
据了当地市场。
包世臣“商私”“官私”概念，并不能够涵盖全部

情形。更为复杂的情况，应该是本文揭示的官商联
手贩卖的私盐。这种私盐需要在市场上具有比较优
势。但在清王朝的食盐贸易体系之下，并不一定能

使其在市场流通的潜在可能性变为直接现实性。真
正使这种经济学所称的粤盐比较优势成为现实优

势，靠的是官商联手，利用制度存在的可能性，所培
育与推动的商品市场。在这一意义上，清代的私盐
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商出于特殊利益而共同制
造的市场。私盐问题涉及的“市场需求论”和“官商
挺身而出论”，都不能完全解释私盐市场的内在逻
辑。正因为如此，清代私盐贸易必然长盛不衰，再多
的制度条文和巡捕兵丁都无济于事。这是中国传统
市场体系中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凸显了理解传统市
场体系必须关注经济学抽象的逻辑体系之外的具体

的人的社会行为。在这个体系中，将走私食盐视为
自由市场行为，进而誉之为“反市场垄断”，似乎也有
点南辕北辙。

①　彭玉麟：《衡阳县志》卷１１，《货殖》，同治刻本，第２－３页。

（责任编辑　史洪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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